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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專案小組第 23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5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14時整 

貳、 會議地點：花蓮縣政府小簡報室 

參、 主持人：林處長金虎                         紀錄：龍嬿妃 

肆、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持人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花蓮縣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專案小組第 23次會議審查

計畫。 

柒、 綜合討論： 

一、 新興計畫：「花蓮縣新建圖書總館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 

1. 因數位化之發展，故未來圖書館使用人數不會增

加，另本案樓地板約 1萬平方公尺且位於最靠海邊

之地點，為避免日後沿岸皆為建築物，故建議審慎

考量新建位置，並評估是否可原地重建。 

2. 請調整及修正不可量化效益。 

(二) 鄧委員明星 

1. 本案位置可再評估。 

2. 109 年度編列經費為 2 億 5 仟萬，於 110 年 3 月發

包，期程應配合經費編列，請檢討期程訂定是否過

於寬鬆。 

(三) 陳委員進益：無。 

(四) 傅委員廷暐 

1. 績效指標部分，創新魅力(新增工作機會)現況值

-1000，建請重新評估。 

2. 地點選擇可再協調，另本案旁邊為花蓮氣象雷達

站，新圖書館是否影響其監測？ 

(五) 林委員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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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土地有無問題？ 

2. 新建圖書館是否導入智慧概念? 

3. 請說明新建圖書館建地面積、總樓地板面積及建蔽

率。 

4. 本案興建地點是否有其它更適合的地方？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 

1. 本案建議導入智慧概念。 

2. 請說明本案建蔽率。 

3. 新建圖書館可將不需放在高樓層的部分地下化，以

增加更多開放空間多。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二、 新興計畫：「花蓮文化園區-藝術場域新貌翻轉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 

1. 本案是否有典藏空間?典藏空間是否具保護作品之

功能？(防火、防水等。)  

2. 本案經費已足以重建，故建議重建。 

(二) 鄧委員明星 

1. 本案樓地板面積約為 400 平方公尺，整建預估約

7000 萬元，以目前最好之建築方式可蓋 2830 平方

公尺，請重新評估及修正預算編列內容；另本案若

無法補強則應重建。 

2. 本案建議不要結構補強改用整建的方式。 

3. 本案建議評估圖書館及美術館同時興建，並做結合

式設計規劃之可行性。 

(三) 陳委員進益 

1. 文化局 4年內多項計畫同時執行，建請評估人力是

否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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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術館要整建期間，展館部分是否與花蓮文創園區

連結？ 

(四) 傅委員廷暐 

1. 本案建議與圖書館結合。 

(五) 林委員金虎 

1. 本案經費 1億 5仟萬，請說明圖書館新建完成後要

整、建的館舍為何？ 

2. 本案請重新評估及修正預算編列方式。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 

1. 本案經費約 1億 5仟萬，僅為拉皮及結構補強且無

急迫性，較不易獲得花東基金補助。 

2. 文化局人力是否能負擔應納入考量，以避免計畫無

法如期行而被迫退場。 

3. 本案建議圖書館及美術館可同時規劃、分期施工。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三、 新興計畫：「花蓮縣吉安鄉仁里菸廠創生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 

1. 建議有較宏觀且現代化運動公園。 

2. 那關於原民博物館的部分，其實花蓮美有原民文化

館，吉安鄉有阿美族的文化館，請考量是否有設置

之需要。 

3. 建議設置現代化運動公園，及創生設計中心協助產

業升級。 

(二) 鄧委員明星 

1. 本案應做全面性考量及規劃，建議應於 109做整體

規劃，經費及工作項目應 109-112分年列出。 

(三) 陳委員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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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吉安鄉公所應與先縣府討論未來整體規劃方

向，再做規劃；第 1年完成整體規劃設計並編列維

護管理經費。 

2. 本案整體規劃時，應考量土地取得相關問題。 

(四) 傅委員廷暐 

1. 本案應從地方創生角度來看並加入地方 DNA。 

2. 請補充說明本案對吉安鄉產業面、生活面及文化面

的協助為何？ 

3. 建議可與產業結合，打造三創(創新、創意、創業)

基地。 

(五) 林委員金虎 

1. 請說明本案所需經費，土地使用是否有問題？ 

2. 本案整體規劃吉安鄉公所請先與縣府達共識。 

3. 本案後續請吉安鄉公所提報修正計畫予文化局，並

會簽行政暨研考處，待一層奉准後提報行政院。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 

1. 本案建請先釐清用地問題，再做後續規劃。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並須與本府達

成共識後始得提報行政院。 

 

四、 新興計畫：「花蓮縣數位智慧稅務資訊網站建置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無。 

(二) 鄧委員明星無。 

(三) 陳委員進益 

1. 本案為一次性計畫與中長程計畫不符，建議編列維

護管理費。 

(四) 傅委員廷暐 

1. 請說明本案設備放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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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是否有建置入侵防護系統(防火牆)及資料庫

管理系統備援？ 

(五) 林委員金虎 

1. 為完善稅務資訊網站經費應可多編列。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 

1. 建議可增加後續維管費用。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五、 新興計畫：「花蓮縣 0206地震災後地籍檢測分類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無。 

(二) 鄧委員明星 

1. 請確認本案是否與建設處計畫重複。 

(三) 陳委員進益 

1. 請確認本案預算經費是否有配合款? 

(四) 傅委員廷暐：無。 

(五) 林委員金虎 

1. 本案請先與內政部溝通。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 

1. 內政部對花東及離島地區工程費可依規定單價加

計 30%。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六、 新興計畫：「花蓮客家文化觀光發展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 

1. 請說明本案補助效益。。 

2. 請說明本案主要推動客家桐花季及鼓王爭霸賽，或

是吸引觀光客至客家文化館。 

(二) 鄧委員明星 



 6 

1. 桐花季部分建議採亮點補助方式，鼓王爭霸賽部分

則建議補助旅行社以增加遊客。 

2. 每年 11 月為各地客家文化嘉年華、客家文化節舉

辦時間，且為旅遊淡季故應增列 11月，而 4、7月

為旺季則應採亮點補助。 

(三) 陳委員進益 

1. 應於旅遊淡季時補助，故建議 7-8月不要補助。 

2. 在設計上應搭配至少一個花蓮南區景點，以提高南

區遊客人數。 

3. 另請款作業手續應簡化且事前應說明清楚。 

(四) 傅委員廷暐 

1. 建議可連結各鄉鎮客家特色活動，再加上旅遊補助

措施，以吸引遊客並增加商機。 

(五) 林委員金虎 

1. 本案應營造觀光亮點吸引遊客前來，當沒有補助時

才能維持遊客人數。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 

1. 計畫書第 1頁績效指標目標值為 8萬，第 9頁預期

效益為 25,600人次，請釐清並修正。 

2. 本案績效指標除增加旅遊人數外，預期效益中提到

可增加收益，請釐清並補充績效指標。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七、 新興計畫：「花蓮縣客家文化園區活化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 

1. 本案請補充詳細的工程項目及其經費。 

(二) 鄧委員明星 

1. 建議將吉豐路跟南埔公園完全打開，照明設備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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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 

2. 本案應用產業的方式來活化，建議採用補助產業的

方式處理。 

(三) 陳委員進益 

1. 建議將萬善廟納入規劃，協調其土地同意為公共使

用，以解決停車問題。 

2. 建議南埔公園照明設備應足夠，樹不要種太多種草

皮即可。 

3. 原本入口處太小，建議換地方，。 

(四) 傅委員廷暐 

1. 本案展示空間不足，初期可採假日市集並結合戶外

展演活動，後續可漸漸發展為固定攤位，故建議可

再編列預算讓本案可以更完整。 

(五) 林委員金虎 

1. 請說明本案所需經費。 

2. 本案建議打造成花園以提高民眾入園率。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 

1. 這個就有點像處長講的花園城市觀念，我比較關心

他現在本案土地為農業用地(萬善廟部分)，因不是

公園用地，需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2. 請說明本案正面及規劃主軸為為吉豐路或中正

路？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八、 新興計畫：「促進民間參與「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演藝堂整

體規劃」-可行性評估案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無。 

(二) 鄧委員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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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花蓮縣客家文化園區活化計畫」包括整建、環

境改善、場館活化，故本案建議與其合併。  

(三) 陳委員進益：無。 

(四) 傅委員廷暐：無。 

(五) 林委員金虎 

1. 本案建議與花蓮縣客家文化園區活化計畫合併。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無。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並與花蓮縣客家

文化園區活化計畫合併後同意通過。 

 

九、 新興計畫：「縱谷客家文化拓延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 

1. 本案建議充實客家文化館內文化面，如活化、資料

保存、數位化或客家文化創生，並請善用經費。 

(二) 鄧委員明星 

1. 本案建議不要製作宣導、導覽手冊，改以微電影方

式導入客家文化館，以互動式影音方式讓民眾了解

客家耆老口述歷史，故建議可增加影音保存經費。 

2. 請重新評估績效指標之現況值標及目標值。 

(三) 陳委員進益：無。 

(四) 傅委員廷暐 

1. 影音部分，建議除了影音資料保存外，宣傳部分可

結合客家電視台，甚至拍成電視劇或微電影。 

2. 客家館裡面是否可增加 AR、VR 的體驗，即有別於

其它也方客家館舍。 

(五) 林委員金虎 

1. 請說明本案經費。 

2. 本案除數位化之外，客家文物館應可充實客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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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 

1. 本案績效指標中青年返鄉人數及中高齡長輩服務

人次為花蓮個別性指標，建議可從客家角度將其地

方創生連結。可與地方創生做連結，以突顯出花蓮

縣特色。 

2. 有關手冊及摺頁之必要性請重新檢討；並思考如何

將其轉化為智慧化訊息，透過網路吸引遊客到花蓮

消費。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十、 新興計畫：「科技與醫療結合應用於豐濱鄉社區整合服務計

畫」 

(一) 謝委員立德 

1. 有關長照部分 2、3年前已有佈點，其成效為何? 

2. 本案除預防性醫療外，是否提供其它醫療之照護或

結合遠距照護？ 

3. 本案是否可針對需要照護的民眾提供穿戴式服

務，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4. 本案資料的運用，後續有無配套措施？ 

(二) 鄧委員明星 

1. 豐濱鄉公所是否有能力支應 100萬地方配合款？  

2. 有關業務費部分鄉豐濱鄉公所、衛生福利部豐濱分

院、社區聚點分別編列 50 萬、50 萬及 25 萬，請

補充不同層級之分工。 

3. 本案建議應針對不健康民眾提供做穿戴式服務避

免浪費。 

(三) 陳委員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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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計畫成果是否能用於全縣偏遠地區部落？  

2. 建議建置衛教部分以提高計畫密合度。 

(四) 傅委員廷暐 

1. 本案應考量其後續之延續性。 

(五) 林委員金虎 

1. 請說明本案計畫經費。 

2. 本案後續若無花東基金補助應如何延續？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 

1. 應加強教育長者使用醫療器材。 

2. 本案為具體讓民眾有感之智慧運用，建議日後全花

蓮縣可比照辦理。 

3. 本案測得之相關數據建議可連結到醫院、學校，以

妥善運用。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十一、 新興計畫：「花蓮縣「食安檢驗基礎改善及專業人力培

力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無。 

(二) 鄧委員明星 

1. 除微生物檢驗外，其餘如藥物殘設備購置是否可提

前？ 

(三) 陳委員進益 

1. 請說明花蓮檢驗室功能性檢驗方式。 

2. 商檢局是否有微生物檢驗？。 

(四) 傅委員廷暐：無。 

(五) 林委員金虎 

1. 本案請先與衛福部溝通。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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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書第 5頁績效指標中自行檢驗項次，可入第三

期花蓮個別性指標。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十二、 新興計畫：「花蓮縣營業衛生品質提升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 

1. 本案應有合格標準、等級(觀光飯店、旅館、民宿、

餐廳)，並建立分層分級標準。 

(二) 鄧委員明星：無。 

(三) 陳委員進益：無。 

(四) 傅委員廷暐：無。 

(五) 林委員金虎 

1. 本案為常態性業務應由縣府每年編列經費。 

2. 未來若花東基金不補助，本案要如何延續？  

3. 本案請先與衛福部溝通。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 

1. 本案 4年後若無花東基金補助將如何延續？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十三、 新興計畫：「花蓮縣提升婦幼照護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無。 

(二) 鄧委員明星：無。 

(三) 陳委員進益 

預算編列部分應列入配合款。 

(四) 傅委員廷暐：無。 

(五) 林委員金虎 

1. 本案 4年後若無花東基金補助將如何延續？。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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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十四、 新興計畫：「胃癌防治計畫」 

(一) 謝委員立德 

1. 本案是否可適用於全縣民眾，不限於原住民優先？  

(二) 鄧委員明星：無。 

(三) 陳委員進益：無。 

(四) 傅委員廷暐 

1. 衛生局目前是否針對已有胃潰瘍潛在因子病患先

行檢查?。 

(五) 林委員金虎：無。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無。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十五、 新興計畫：「花蓮縣「智慧診間」」 

(一) 謝委員立德：無。 

(二) 鄧委員明星：無。 

(三) 陳委員進益：無。 

(四) 傅委員廷暐：無。 

(五) 林委員金虎 

1. 目前醫院已朝向醫院智慧化的方向前進，故支持本

案。 

(六)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李研究員永展：無。 

計畫決議：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裁示事項： 

一、 新提案計畫「花蓮縣新建圖書總館計畫」、「花蓮文化園區-



 13 

藝術場域新貌翻轉計畫」、「花蓮縣數位智慧稅務資訊網站

建置計畫」、「花蓮縣 0206 地震災後地籍檢測分類計畫」、

「花蓮客家文化觀光發展計畫」、「花蓮縣客家文化園區活

化計畫」、「縱谷客家文化拓延計畫」、「科技與醫療結合應

用於豐濱鄉社區整合服務計畫」、「花蓮縣「食安檢驗基礎

改善及專業人力培力計畫」」、「花蓮縣營業衛生品質提升計

畫」、「花蓮縣提升婦幼照護計畫」、「胃癌防治計畫」、「花

蓮縣「智慧診間」」、請依委員建議修正後同意通過。 

二、 新提案計畫「花蓮縣吉安鄉仁里菸廠創生計畫」原則依據

委員建議修正，並須與本府達成共識後始得提報行政院。 

三、 新提案計畫促進民間參與「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演藝堂整

體規劃」-可行性評估案計畫」原則依據委員建議修正並與

花蓮縣客家文化園區活化計畫合併後同意通過。 

四、 修正後計畫書請於 108年 5月 31日前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

彙整，俾利陳報行政院。 

壹拾、 散會（下午 6時整）。 


